                                        同意公开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

第0638号提案答复的函
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切实提高重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案》（第0638号）收悉。经与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委、市大数据发展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共同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市水利事业及灌区建设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关心与支持！“十四五”以来，市水利局始终高度重视灌区建设，共计下达市级以上投资17.4亿元，实施合川区东风水库中型灌区、永川区上游水库中型灌区等57个灌区建设改造项目，截至2025年底，全市耕地灌溉面积达1062万亩，有效改善了我市农业生产用水条件。

你们提出的加快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切实提高重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案，对于提升我市农业抗旱减灾能力、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粮食增产稳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你们提出要坚持规划先行，构建“骨干动脉+毛细血管”高效协同的灌区网，我局正积极推动落实。一是提速重大骨干工程建设，目前，玉滩大型灌区前期工作正在加力推进，力争今年内开工；同时，我们正积极推动“十五五”规划中其余3个大型灌区的项目牵头区县开展前期论证；对64个中型灌区（含新建和改造），其中新建中型灌区，我们已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建议，争取将8处纳入国家“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但由于新建中型灌区资金渠道尚未稳定，仍需国家政策明确，我们将全力争取；对中型灌区改造项目，我们已印发正式通知大力推动区县申报，争取将更多项目纳入水利部储备项目清单。二是关于实施小型灌区振兴行动，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共争取到2.57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投资用于新建、改造小型灌区，但此项资金来源并不稳定。为积极回应你们的提案，我们正积极配合市农业农村委争取新的资金渠道。目前，小型灌区所涉山坪塘、泵站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部分已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进行改造提升。我们正在会同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重庆市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的通知》，旨在指导区县加强高标准农田和灌区的衔接，主动将灌区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对接，将小型灌区等建设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局统一谋划。

关于你们提出创新管护机制，落实“权责明晰、可持续运行”的长效责任。一是深化水价改革与激励，当前全市累计完成水价改革并验收面积达1026.81万亩，实现全市灌溉面积全覆盖。我们正督促各区县结合实际，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水价改革经验；目前我们着手从正在实施的灌区项目开展试点，重点建设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并逐步完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二是推行多元化管护模式，当前，我们已会同市农业农村委，明晰区县人民政府承担辖区内工程设施管护工作的主体责任并开展管护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同时，市农业农村委出台《重庆市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实施细则（试行）》，每年安排专项管护资金，引导区县加大投入，并允许在地方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中按照不超过当年项目政府总投入1.5%的比例提取管护资金；我们已印发重庆市地方标准《灌区维修养护定额》，旨在为灌区管理单位提供灌区工程维修养护预算依据。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市农业农村委，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原则，鼓励引导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参与自主管护，推行多元化管护模式。
关于你们提出强化数字赋能，打造“可知、可视、可调”的智慧灌区。一是配套智能感知设施，鉴于当前灌区建设资金总体紧张、基层运维技术力量薄弱等现实因素，我们正以今年新开工的灌区改造项目为抓手，推动其在建设中全面落实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其中“用水计量监测”制度一项与你们所提的数字化感知建议部分重合。我们将通过先行先试，逐步积累经验、完善标准的形式，待条件成熟后再将相关数字化终端配套纳入验收硬性指标。二是建设市级智慧管理平台，我们正积极搭建“灌区灌溉保障”子场景，目前已完成中型灌区基本信息录入，以及2558处计量设施的台账建设，为智能调度奠定基础。三是推进数据融合与业务协同，我们已配合市农业农村委完成“渝耕保·巴渝良田”综合场景应用的多跨事件贯通，目前已整合123个图层数据，实现项目选址“一键提交、并联审查”，可确保规划建设不冲突，水源保障有支撑。下一步，我们将主动配合市农业农村委，加强从水源、渠系到农田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
关于你们提出拓宽投入渠道，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多元保障体系。该建议对我市灌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将在后续工作中积极学习吸收。一是关于强化财政资金整合与保障，我们积极向水利部汇报对接，努力争取更多中央财政支持；同时加强与市财政局的沟通协调，拓宽市级投资来源渠道；并且会同市农业农村委整合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相关领域资金，引导相关补助资金在项目安排上统筹衔接，优先用于相互配套区域，发挥资金集聚效应。二是关于创新市场化融资机制，我们将会同市财政局积极探索以水安全保障为导向的发展模式（WOD），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通过股权投资、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模式，参与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三是关于梳理战略眼光，保持历史耐心，受投资渠道建设周期长、政策配套需逐步完善等因素影响，我市灌区建设短期内难以一蹴而就，我们将始终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推进。
此复函已经刘忠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你们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在回执上寄给我们，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水利局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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